
疫情防控期间船员业务相关事项办理指南（2020.04.26） 

辖区各相关单位：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持续助力复工复产，我处对《防控期间船员业务相关事项办理指南》进行了更新完

善。原发布的《疫情防控期间船员业务相关事项办理指南（2020.03.09）》已作废，请以当前版本为准。 

为更好地掌握以及解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辖区企业在船员方面遇到诸如境外在船船员证书过期、换

班困难等各类问题，各单位如遇此类情况需要协助解决，请第一时间直接与我处取得联系并反应具体情况。必

要时，我处将视实际情况，向上级报告请求协助。 

联系人及 24小时联系电话：覃建豪 83797065，18033079107；李国旗 83797244, 13935717602。 

序号 相关事项 工作措施 

1 
船员证书等政务 

业务办理 

    船员相关证书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到期且无法按期办理换发的，可延期办理，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不予行政处罚。详情可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船舶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以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海事监管工作的通知》。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A09F9B3B-5730-4953-97B4-6A63F60CDEBA&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A09F9B3B-5730-4953-97B4-6A63F60CDEBA&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9341CA6A-653D-4E51-A65F-EACB42AA9E7A&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9341CA6A-653D-4E51-A65F-EACB42AA9E7A&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国内航行海船船员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证书》《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船船员培训合格证书》，以及内河船舶船员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其有效期截止日期在

2020年 1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之间，且受疫情影响船员确实不能正常培训、考

试、体检的，证书自有效期截止日期次日起自动展期 6个月。详情见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国内航行海船船员和内河船舶船员相关证书展期的公告》。 

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证书》《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培训合格证书》，以及正在国际航行船舶上任职的船员所持有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健康证明》，其有效期截止日期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之间，且受疫情影响船员确实不能正常培训、考试、体检的，证

书自有效期截止日期次日起自动展期 6 个月。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健

康证明》的展期还须船员本人书面承诺符合船员健康要求，并经本船船长签字确

认。详情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相关证书展期

的公告》。中国籍船舶在国外港口进行港口国检查时, 如涉及到证书展期问题,航

运企业和船舶可向港口国出示 IMO 相关通函文件,文件可在中国海事微信公众号

https://www.msa.gov.cn/public/documents/document/mdgx/ntq1/~edisp/20200404081545596.pdf
https://www.msa.gov.cn/public/documents/document/mdgx/ntq1/~edisp/20200404081545596.pdf
https://www.msa.gov.cn/public/documents/document/mdky/mdu0/~edisp/20200405092054418.pdf
https://www.msa.gov.cn/public/documents/document/mdky/mdu0/~edisp/20200405092054418.pdf


获取,相关链接为:《国际海事组织（IMO）函告业界我国船舶和船员相关证书展期

措施》 

 

    全力保障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的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再有效办理需求。 

    ⑴持有注册为“国际海船”船员服务簿的船员，在目前在船或已计划安排上

船，且培训合格证于 2019年 12月 1日后过期或距离证书截止日期在 12个月以内

的情况下，可由所属单位出具责任承诺书并如实说明船员健康情况后，办理培训

合格证再有效。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结束后，单位须按照培训合格证再

有效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补齐所需材料。 

    ⑵持有无限航区适任证书的船员，在目前在船或已计划安排上船，且适任证

书于 2019年 12月 1日后过期或距离证书截止日期在 12个月以内的情况下，可由

所属单位出具责任承诺书并如实说明船员健康情况后，办理适任证书再有效。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结束后，单位须按照适任证书再有效的要求，在规定

时限内补齐所需材料。 

详情可查阅由部海事局编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际航行船

https://mp.weixin.qq.com/s/2fNO0yyOJRpnKrHxQJOKqg
https://mp.weixin.qq.com/s/2fNO0yyOJRpnKrHxQJOKqg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D9C2C44B-69AE-4C40-89B3-FCDB6FE641B7&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舶船员证书再有效办理指南》，申办视频教程可参考“严防疫促复工 | 海船船员

培训合格证书网上申报操作视频指南来了”。 

    目前部分体检机构已逐步恢复海船船员职业健康体检业务，机构详细信息可

查阅《目前开展海船船员体检业务机构信息》。 

备注：深圳辖区两家海船船员健康体检机构现均已恢复体检业务，建议前往体检

前先行电话联系进行预约。两家体检机构的具体信息如下：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

健中心（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3203号，83774162）、中山大学附属第八

医院（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5号，83038193）。 

IMO-WHO-ILO 三大国际组织就疫情期间海员健康证书、船舶卫生证书和海员

医疗问题发布联合声明。 

海员健康证书 

声明指出当前情况下如不能更新健康证书，应考虑免除体检医师的国内出行

限制。主管当局要定期审查当前限制措施的变化，并在情况改善时立即更新证书。

港口国监督机关在根据《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1978 年海员培训、发证和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D9C2C44B-69AE-4C40-89B3-FCDB6FE641B7&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cxNDczOA==&mid=2651427633&idx=3&sn=de66615bef8707e542ca95c65da60305&chksm=8486a82cb3f1213af38b9382140de788587f404f0c43864dfd1a68d28a58594b5e59906a773e&mpshare=1&scene=1&srcid=0304bYUK63ZRrVQWgRiPICK4&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cxNDczOA==&mid=2651427633&idx=3&sn=de66615bef8707e542ca95c65da60305&chksm=8486a82cb3f1213af38b9382140de788587f404f0c43864dfd1a68d28a58594b5e59906a773e&mpshare=1&scene=1&srcid=0304bYUK63ZRrVQWgRiPICK4&sharer_sharetime=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1AD8207B-2F60-4704-81EA-60CEF46A90D2&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值班标准国际公约》第十条（监督）和规则 I/4（监督程序）实施监督程序时，更

应采取务实和实际的方法。 

船舶卫生证书 

《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二十条、第三十九条和附件 3 对船舶免于卫生

控制措施证书/船舶卫生控制证书 SSCEC/SSCC 作了规定。上述证书的有效期最长

为 6 个月。如果所要求的检查或控制措施不能在港口完成，此期限可延长一个月。 

特别临时措施 

建议各国政府要求所有到港船舶提交海事健康申报单。如海事健康申报单没

有申报船上存在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病例，船长或船舶代理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2005）》第 28 条第 4 款作出的报告也没有申报类似信息，则鼓励签发机关接

受对上述证书的特别展期，并通知船东、船员及相关主管机关。可以采取的措施

有：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如果船舶航线沿线指定港口无法



开展船舶检查及签发卫生证书，如有必要，现有的船舶卫生证书在一个或多个场

合可展期一个月。 

    海员医疗问题: 需要解决海员由于船期意外延长而面临重要的医药品过期的

问题，以及考虑在新冠肺炎检测普遍可行时，对即将上船的船员进行检测。详情请

见中国海事公众号推文:《IMO-WHO-ILO 三大国际组织就疫情期间海员健康证书、

船舶卫生证书和海员医疗问题发布联合声明》。 

 

    国际航行船舶海事劳工证书到期换发，经过检查符合条件的，如果新证书未

能及时送船，可在原证书上进行签注，经签注后原证书继续有效且不超过 5个月。

海事劳工证书的签发、中间检查签注，以及海事劳工符合声明 PART1 的签发，按

相关规定正常进行。 

    全面实施船员证书不见面审批。详情请见《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海事监管工作的通知》以及《深圳海事局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持续助

力复工复产若干措施的通告》。 

https://mp.weixin.qq.com/s/JPS8M5gg6r1JlpKE8JdUrg
https://mp.weixin.qq.com/s/JPS8M5gg6r1JlpKE8JdUrg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9341CA6A-653D-4E51-A65F-EACB42AA9E7A&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9341CA6A-653D-4E51-A65F-EACB42AA9E7A&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sz.msa.gov.cn/tzgg/127408.jhtml
https://sz.msa.gov.cn/tzgg/127408.jhtml


    ⑴我局对已经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的海事管理业务，采取“不见面”的网上办

理方式。对于确需提交纸质材料的事项，申请人可在提交网上申请后（如适用），

将相关材料通过邮寄等“不见面”方式提交至相应的海事政务受理部门，审批结果

送达也通过邮寄等非接触方式进行。对其他需要交验证照原件的政务服务事项，

申请人可在信用承诺基础上容缺办理，在疫情结束后 15个工作日内再补办原件交

验手续。 

    ⑵对必须到现场办理的海事政务项目，请与我局各政务服务窗口取得联系并

预约办理（政务中心联系电话：83797009），我局将根据预约情况合理调配安排，

避免人员聚集，降低疫病传染风险。 

    海员证办理： 

    为解决因受国外港口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导致部分在船船员持有的海员证临近

过期问题，部海事局已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船船员海员证办理指南》，

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持有有效期不足 6 个月海员证的在船船员，可由船员所属的

公司或海员外派机构代为向其业务所属的海员证签发机关申请远程申办海员证。

详情请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在船船员可远程办理海员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cxNDczOA==&mid=2651427695&idx=1&sn=f8714d040ce466c2c69865dd2c4823bd&chksm=8486a872b3f12164c87d8661f2a4c887bdbacb3b9efd2794b2045ec696504e660971dae5c802&mpshare=1&scene=1&srcid=0306DQaH5V8h7KiFkEz59DQz&sharer_sharetime=


2 船员培训、考试 

    暂缓船员线下培训开班、船员线下考试工作。 

    对于已报名但尚未参加考试的船员，如需继续参加考试，船员考试中心将另

行安排考试时间；如放弃考试，不计入考试次数，并可申请退还考试费；暂停船员

考试的时间不计入船员补考时限。 

    拓展船员远程培训平台功能，便利船员自行开展远程学习，解决疫情防控期

间船员现场集中培训无法开展的问题。详情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便

利船员远程学习和船上培训的公告》，远程学习平台的使用方法详见“即日起船员

在船在家远程学习增添新助手”。 

    目前我局正积极推动船员培训机构开展在线培训，试行远程船员考试评估，

便利防疫期间船员换证复工。 

3 船员个人信息采集 

    如非必须，个人信息采集（海员证个人信息采集除外）建议船员暂缓办理，可

后续补办。在海员证办理过程中，需要采集到场证据照片的，船员本人可戴口罩进

行。 

4 船员任解职 
    自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在疫情防控期间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实施远程

办理，取消携带二代居民身份证等材料到海事管理机构现场办理任解职信息登记

https://www.msa.gov.cn/html/xxgk/tzgg/cygl/20200123/C98D9873-E479-4316-9710-DD40B733457B.html
https://www.msa.gov.cn/html/xxgk/tzgg/cygl/20200123/C98D9873-E479-4316-9710-DD40B733457B.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cxNDczOA==&mid=2651427298&idx=1&sn=ae94bc0588a057d8c1fd5e901228be37&chksm=8486aaffb3f123e956b2425ede28a333ccbae46e9448fe31747af41c62b161514f25a613d6d5&mpshare=1&scene=1&srcid=0306QhSf26DkQDwbtG22RhCl&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cxNDczOA==&mid=2651427298&idx=1&sn=ae94bc0588a057d8c1fd5e901228be37&chksm=8486aaffb3f123e956b2425ede28a333ccbae46e9448fe31747af41c62b161514f25a613d6d5&mpshare=1&scene=1&srcid=0306QhSf26DkQDwbtG22RhCl&sharer_sharetime=


方式。详情请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及相关证书办

事指南》。 

5 船员见习开封 

    便利完成船上培训的船员办理证书，放开完成见习船员只能向公司所在地海

事机构办理相应证书的限制，详情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便利船员远

程学习和船上培训的公告》。 

6 

 

船员疫情防控 

 

对经我省水运口岸入境的所有旅客、国际航行船舶船员实行核酸检测全覆盖，

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4 天，集中隔离期间食宿费用自理。对来往港澳小型船舶

船员，全部实行核酸检测，暂不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根据港澳不同疫情形势采

取合适隔离方式。 

加强源头防控，进一步加强国际航行船舶和船员疫情防控，强化来往港澳小

型船舶船员疫情防控，加强登轮作业人员疫情防控，明确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根据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要求，对跨境运输的船员等特定群体统一使

用“粤康码”，使用方法请参照：一人一码！出入各类场所不再反复测体温！请

领取你的专属“粤康码”！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A05C7A30-EE9E-445C-A26C-51ED475FFA62&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A05C7A30-EE9E-445C-A26C-51ED475FFA62&channelId=0308A180-57AB-4E0E-9236-20FBED32B5EF
https://www.msa.gov.cn/html/xxgk/tzgg/cygl/20200123/C98D9873-E479-4316-9710-DD40B733457B.html
https://www.msa.gov.cn/html/xxgk/tzgg/cygl/20200123/C98D9873-E479-4316-9710-DD40B733457B.html
https://mp.weixin.qq.com/s/yAPMm6U3IF_hJRe-apga-g
https://mp.weixin.qq.com/s/yAPMm6U3IF_hJRe-apga-g


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责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国际航行船舶

船员实施严格封闭管理, 落实船长负责制;稳妥做好境外中国籍船员的回国安排; 

加强内外贸兼营船舶由国际航线转国内航线的船员换班管理,详情请见:《六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精准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中国籍船舶在境外期间,船员需要送岸紧急救助的,可向我驻外使领馆救助;

外国籍船舶在境外期间,如果有在船中国籍船员发生伤病情况,海员外派机构要及

时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告求助;中外船员在我国境内港口出现伤病情况,无论是否属

于“四类人员”,均应进行救治.详情请见:《五部委联合发布意见∣船员在我国境

内港口出现伤病时均应得到及时救助》 

航运企业应按照《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V2.0）》。做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完善本单位疫情防控制度，及时掌握换班船员健康情况，合理安

排船员换班工作；妥善安排船员换班所必需的防护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配合船

员换班地人民政府落实转运、治疗、隔离、留观等防控措施，实现联防联控、无缝

对接、闭环运作，确保在满足换班地人民政府有关疫情防控规定的前提下，安全、

有序开展船员换班。 

https://mp.weixin.qq.com/s/ja3lul4-Ktypf32mzkuW8w
https://mp.weixin.qq.com/s/ja3lul4-Ktypf32mzkuW8w
https://mp.weixin.qq.com/s/xtHBZHhx-jCkaDvKsm1D-A
https://mp.weixin.qq.com/s/xtHBZHhx-jCkaDvKsm1D-A
https://www.msa.gov.cn/public/documents/document/mdc0/nzmy/~edisp/20200327074732127.pdf


疫情期间船员换班工作请参照《深圳海事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船员换班工作

的操作指南》执行。 

 


